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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北门江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 年 9 月 22 日，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有关要求在儋州市组织召开了海南省北门江天角潭水利枢

纽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参加验收会议的有儋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中国

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环评单位）、中国电建集团

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海南中南标质量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环境监测

单位）、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中南有限公司（环境监理单位）、中国水利

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验

收调查单位）等有关单位的代表以及五位特邀专家，成立了验收工作组（名单附

后）。与会单位代表及专家现场查勘了工程环保措施落实情况，查阅了有关资料，

听取了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本工程环境保护工作落实开展情况和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本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开展情

况的汇报，经会议质询和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天角潭水利枢纽位于海南省儋州市境内的北门江干流，是国家 172 项重大节

水供水工程之一，以工业供水、农业灌溉为主，兼顾发电等综合利用。坝址位于

北门江干流天角潭水陂上游 500m 处，工程为Ⅱ等大（2）型，主要由主坝、4座

副坝、灌区渠首工程、引水发电系统、鱼道和鱼类增殖站等部分组成，正常蓄水

位为 58.0m，总库容 1.94 亿 m3，多年平均供水量为 13557 万 m3，其中工业供水

量为 6138 万 m3，农业灌溉供水量为 7419 万 m3，电站装机容量 5000kW，多年平

均发电量为 1775 万 kW·h。

截至 2025 年 8 月，工程累计完成环境保护措施总投资为 40019.54 万元（不

含独立费用和基本预备费），约占环保投资概算的 90%。

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20 年 4 月由海南省生态环境厅批复（琼环函

[2020]142 号）。2020 年 5 月 18 日，工程开工建设；2021 年 11 月实现大江截

流；2023 年 8 月 8 日工程下闸蓄水；2024 年 10 月库水位上涨至正常蓄水位；2025

年 1 月 8 日天角潭水电站 4 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2025 年 1 月底鱼道工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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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增殖站工程完成单位工程验收；2025 年 7 月 30 日，完工验收。本工程及环保

设施正常运行，满足开展工程竣工环保验收的工况要求。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调查报告，该工程环评文件经批准后，工程主要发生如下变化：

（一）主体调整

1、新建天角潭总干渠长度缩短 18m。

2、新建渡槽长度增加 15m。

3、大坝轴线长度增加 18.9m。

4、增加了 1处副坝即巴黎副坝。

5、生产安置人口增加 44 人，搬迁人口增加 104 人。

（二）施工布置调整

1、4#渣场位置由上游库区西联农场光辉队低洼地变更至 3#副坝下游低洼区

域。

2、砂石料加工系统选址与鱼道布置冲突，变更为料场东北侧。

3、永久进库道路、场内道路缩短 300m，施工临时道路缩短 4.47km。

4、施工现场增加 1 处施工人员营地和 1 处混凝土拌和系统、取消机修厂、

炸药库以及加油站等布置。

（三）主要环保措施调整

1、鱼道进口位置优化调整

鱼道进口优化调整，由坝后电站尾水下游左侧 12m 处，调整至原天角潭水陂

下游，鱼道长度缩短 47.6m。

2、施工期废污水处理

砂石料加工工艺调整，由湿法作业调整为干法加工，基本无废水产生，未设

置砂石料加工系统废水处理设施。

施工机械车辆修配依托儋州市城区及附近乡村地区，不在施工营地进行，故

不产生修配系统废水，未设置机修废水处理设施。

较环评阶段，增加 1套混凝土拌和系统废水处理设施。

（四）重大变动清单对照

根据生态环境部（原国家环保部）办公厅环办[2015]52 号文《关于印发环

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中“水利建设项目（枢纽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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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调水工程）重大变动清单（试行）”，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不存在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调试效果

（一）生态流量下泄措施

建设单位委托开展了工程生态调度方案研究，研究成果已纳入《天角潭水利

枢纽工程调度规程》。根据调度规程，生态流量按照汛期 5 月~10 月不小于

3.72m3/s、11 月~翌年 4 月不小于 1.86m3/s，通过坝后生态电站旁通管、坝后生

态电站进行泄放。

本工程在坝后电站的两台机组进水管及旁通管、渠首电站的两台机组及旁通

管均安装了流量计，同时将各流量计数据实时传输至工程管理系统，能够实时监

控下放到河道的生态流量。

（二）水环境保护措施

1、北门江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水环境污染防治方案实施效果

2023 年 5 月，儋州市水务局委托编制了《北门江天角潭水库水利枢纽工程

水环境污染防治方案效果评估报告》，并组织了专家审查，结论表明：儋州市水

务局按照批复的工程水环境污染防治方案相关要求进行了实施，近期防治任务及

目标基本落实到位，北门江整体流域水质状况有所好转，尤其针对实施前大部分

断面出现超标现象的 COD、氨氮改善情况较为明显。各地表水监测断面均能满足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水质，满足工农业用水标准，新英

湾养殖区能够满足《海洋水质标准》(GB3097-1997)第二类标准限值要求，可以

作为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蓄水工作的基础支撑。

自工程蓄水以来儋州市政府进一步落实《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水污染环境防

治方案》的中期和远期防治任务。

2、垃圾填埋场搬迁及生态修复

2023年3月儋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完成儋州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搬迁及搬迁后

的生态修复工作，同年4月，儋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委托有关单位对场地修复效

果进行评估，并于7月组织专家对《搬迁儋州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工程场地治理修

复效果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进行了审查，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

评审。《评估报告》结论表明：本次治理工程的污染土壤的方法、范围、深度和

方量满足治理方案的相关要求。检测结果表明，坑底深层土壤及坑壁土壤均达到

修复目标值，坑底表层回填土壤同时满足修复目标值及用地规划要求。本次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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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污染地下水治理范围和方量、止水帷幕范围和深度均满足治理方案内的相

关要求。检测结果表明，治理范围内的地下水达到修复目标值。

3、库底环保清理

已完成库底环保清理工作，2023 年 5 月 23 日通过了库底清理专项验收。

（三）水生生态保护措施

1、鱼类栖息地保护

建设单位已会同儋州市政府拆除天角潭水陂，坝址上游的西联、两院、西庆、

东风、牙拉河一级、燎原、牙拉河三级和牙拉河四级等八座小水电。

建设单位分别在支流太平河汇口下游布置人工鱼巢的鱼排 10 排（长 20m、

宽 5m）、在支流巴黎河汇口及库区布置人工鱼巢的鱼排 70 排（长 50m、宽 5m），

开展了人工鱼巢效果监测工作。

2、过鱼设施

建设单位开展了过鱼设施水工模型实验研究，对鱼道进行了优化设计，目前

鱼道主体结构和监测设备已通过单位工程验收并投入运行，同步开展了过鱼效果

跟踪监测与评估。

3、鱼类增殖放流站

鱼类增殖站已通过单位工程验收并投入运行。鱼类增殖站日常运行管理由武

汉中科瑞华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2024-2025 年，建设单位每年均开展了

鱼类增殖放流工作，同步开展了鱼类增殖放流效果监测及评估工作。

4、分层取水设施及水温在线监测系统

在坝后生态电站引水系统进水口已建设叠梁门分层取水设施。建设单位在取

水口前、库中、库尾及坝下安装了水温在线监测系统。

（四）陆生生态保护措施

地方相关主管部门针对淹没区的 13 株古树名木按照“一树一策”原则制定

相应的移植和养护方案，2023 年 10 月已完成移栽、就地保护工作，并通过了验

收。

工程区及临时占地区均按水土保持要求完成了迹地恢复，2025年 9月 12日，

通过了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

（五）红树林生态修复与保护

已划定新英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范围和界线，编制了自然保护区的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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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儋州湾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本工程 200 亩退塘还林任务一并完成；建设

单位已开展红树林生长、繁殖长期生态监测和生态需水研究，落实生态调度，最

大限度减少了对新英湾区域生态环境及河口红树林的影响。

（六）其他环保措施

1、施工期环保措施

施工期废水处理措施主要采用污水处理设施与沉淀法结合的方法进行处理：

隧洞施工废水、混凝土拌和系统废水采用先絮凝后中和的沉淀方案；施工区生活

污水采用化粪池和成套污水处理设施；初期基坑排水静置沉淀进行处理，处理达

标后排入河流。

施工期间，工程采用了洒水降尘、覆盖等降尘措施。为降低噪声影响，临近

敏感点的施工区未进行夜间运输、施工作业活动，在主要交通道路设置了限速牌，

并加强施工机械维护保养，以降低机械噪声。

按照环评要求设置了垃圾桶，工程弃渣均运输至弃渣场，施工现场设置了危

险废物暂存间。

2、人群健康保护措施

施工期营地定期消毒并开展了灭鼠、灭蚊和灭蝇活动，对营地饮用水进行定

期监测，定期开展人员体检。

3、移民安置区保护措施

移民安置区周围及主要道路两旁进行了植树绿化。安置区的生活污水经化粪

池处理后用于安置区内绿化。安置区内设有专门的垃圾桶、垃圾箱，由当地环卫

工人每天定时统一收集和清运。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一）水环境影响

工程施工期间、初期蓄水期及运行期对下游河道水文情势影响较小。工程所

采取的水环境保护措施基本有效，工程施工未显著降低上下游河段及地下水水环

境质量。

（二）生态影响

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在陆生生态保护与恢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落实了

环评报告书、环境保护总体设计中的各项环保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从目前

调查分析来看，没有造成明显的生态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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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及试运营对监测范围内的陆生植物、陆生动物、土地利用等产生了

一定影响，但未导致监测范围动植物种类、植被类型及群落、重点保护动植物及

特有物种等的消失灭绝，虽影响了部分重点保护植物和古树名木生境，但通过移

植、就地保护等措施使其总体得到有效保护。

工程建设以来，上下游鱼类种类组成总体未发生结构性差异，主要种类还是

鲤科鱼类，外来鱼类依然是优势种，鱼类生态类型组成，如栖息习性组成、食性

组成未发生变化。

（三）红树林生态系统影响

工程施工对河口红树林生态环境、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较小，未导致河口红

树林分布区动植物种类、植被、重点保护动植物的消失，未导致河口红树林分布

区面积发生明显变化。根据 2021 年和 2024 年对北门江和新英湾的生态评估健康

研究，海草床由原来的亚健康状态变为健康状态。

（四）环境空气、声环境及固废影响

本工程在施工期基本落实了环境空气的防治措施。施工期按监测计划开展，

各阶段环境空气监测数据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

标准要求。

施工期按监测计划开展，各阶段噪声监测数据均可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2 类标准，所采取的噪声防治措施有效避免了工程施工对声

环境的不利影响。

本工程在施工期产生的弃渣及时堆放至弃渣场，生活垃圾用垃圾桶收集由儋

州市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工程区不存在生活垃圾乱堆、乱放现象。工程运行期，

管理房产生的生活垃圾由垃圾桶收集后，定期委托儋州市环卫部门进行了清运。

五、验收结论

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中编制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实施了环境保护措施总

体设计。目前，本工程已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北门江天角潭水库水利枢纽

工程水环境污染防治方案》实施效果评估工作已完成、库底环保清理已通过验收、

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已建设、生态调度方案已通过审查、生态流量实现了实时监控、

叠梁门、鱼道、鱼类增殖站已建成并投入运行、位于淹没区的垃圾填埋场已完成

搬迁和生态修复工作且修复效果评估工作通过专家评审，相关树木移栽及栖息地

保护工作基本落实。施工期实施了环境管理、环境监理和环境监测工作。工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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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期的各项污染防治设施和生态保护措施总体有效。

综上，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

环规环评[2017]4 号）的相关要求，不存在第八条所列验收不合格情形，具备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工作组一致同意通过本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及建议

（1）加强对人工鱼巢的日常维护，按要求投放，持续开展效果评估。

（2）进一步加强鱼道进口集鱼、鱼道过鱼效果评估，指导鱼道的优化和调

度。

（3）及时开展台细鳊、海南石鲋、条纹刺鲃人工繁殖和苗种培育研究。按

环评及批复要求持续开展增殖放流及效果评估。

（4）按环评要求继续开展垃圾填埋场场地修复地下水监测。

（5）持续开展古树名木和保护植物移栽后的跟踪监测、资料收集。

（6）工程竣工验收后 3-5 年及时开展后评价工作。

海南省北门江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

2025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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